《关于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我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解读

《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我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府〔2018〕28号）于2018年3月底印发。根据《中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中府〔2015〕14号）的相关规定，现就文件解读如下：
一、文件的修订背景说明

    2002年5月，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办法（试行）》（中府〔2002〕54号），用于指导全市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按照我市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该实施办法属于试行文件，应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订或撤销。但鉴于我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涉及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让群众接受和适应，以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该实施办法一直延用至今。随着依法行政、规范行政的要求不断提高，清理修订不适合的规范性文件势在必行，为此，按照《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6年度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修改计划的通知》（中府办电〔2016〕13号）有关要求，市法制局把该《实施办法》纳入我市2016年清理规范性文件的范围。

    实践证明，农村股份合作制是新形势下农村集体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效形式，是深化农村其它改革的基础性工程，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有效机制。我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至今已超过10年，大部分镇区、村组的组织实施是良好的、效果是显著的，为完善我市农村集体经营管理制度，协调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理顺农村各项利益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加快，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内部管理机制、经营制度、治理机制等与预期目标存在一定差距，农村深层次的矛盾逐步凸显，改革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困难与问题。特别是由于各镇区的发展情况不一，对改革的认识和推进的深度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有的没有实行或坚持固化股权，有的内部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不健全，有的组织章程不明晰、管理不到位，有的不按章程办事等，这些都是我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不到位、执行不到位的表现，亟待解决和完善。

二、文件主要内容

我市户籍改革正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深化完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是维护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合法权益，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基础性工作，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根基不能动摇，为此，我们立足于在原实施方案的基础上，结合中央、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以及我市当前农村改革工作重点，以“进一步推行和完善”为核心内容，将《实施办法（试行）》修订为《关于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我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做好这次修订工作，一方面，牵头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市内、市外专题调研工作，分析和总结了各地实施农村股份合作制成功的经验做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有针对性地作为补充和修订实施方案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根据2002年以来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修订和调整，对原试行办法的一些条款叙述进行优化和完善，使新的《指导意见》结构更合理、逻辑性更强。

其他重点内容

    （一）清产核资。

    第一，强调以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为单位进行清产核资。目前我市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推行，另一种是以组一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推行，不同形式强调清产核资的范围不一样。

    第二，按照《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目前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分类的一般做法，把清产核资内容分为6类：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和福利性资产、现金存款和有价证券、无形资产、其他资产。比原《实施方案（试行）》的内容分类更明晰和规范。

    （二）股东资格界定。
    第一，由于目前我国在法律和法规层面没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明确和清晰的定义，如何界定我市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而确认股东资格，一直是我市农村经营管理的一个热点问题。原《实施办法（试行）》是以村民户籍、承包责任田、履行义务等实际情况为基本依据，以原参加集体分配的村民为基础进行界定。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市各镇区、村组的土地承包由单一家庭承包的方式向多种方式共存转变，加上户籍改革的推进，农村户籍系统不再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因此，新的《指导意见》提出，已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但股权没有彻底固化的地区，要以在册农业户口为依据，按照“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民主表决”的原则，综合户籍关系、土地承包、居住情况、集体收益分配、履行义务等因素，对股份进行固化和股权配置。此外，由于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核心是以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和其他集体资产入股，股权是建立在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的，而当前股权没固化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当地群众对股权固化认识不足、接受程度不高，普遍存在土地定期调整的现象，按中央和省的要求，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二轮承包期内（1999-2028年，共30年）一般不进行调整，因此，《指导意见》提出，“短期内确实无法固化，要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将本次确权对象作为股东在土地承包期内进行固化，不再定期进行调整，本轮土地承包期结束后按照国家政策进行调整”，将股权固化与稳定农民的承包经营权相结合，保持政策的衔接性和延续性。

    第二，为提高股东资格认定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指导意见》明确了股东资格的范围：一是根据截止时间，在册的享受集体收益分配的村民，及其在实行本次股份固化以前已经加入当地户籍（农业户口）、并未享受集体收益分配的直系亲属（合法生育子女、依法收养子女、配偶等）；二是原来股权配置和集体收益分配存在争议的人员，由于法律法规的修订，或者经司法途径作出判决，明确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必须确认其股东资格；三是其他不违反法律、法规，经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表决通过，同意其有配股资格的人员。

    （三）股权配置和管理
    第一，原《实施办法（试行）》要求，“经清产核资和资产量化折股后，形成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总股本金，可划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其中集体股所占比例一般应在30%以上；个人股按经确定资格的股东人数分配。”随着农村“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的取消，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各镇区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不断降低集体股的比例，甚至取消集体股，以保障农民的集体收益。因此，《指导意见》对股权配置及管理的方面进行了修改，提出“经清产核资、评估等程序，把资产货币量化登记后，形成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总股本金，按一定比例划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个人股按经确定资格的股东人数配股，集体股与个人股的比例设置由各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股东大会确定，并在本组织章程进行明确。允许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在承担集体经营和管理费用开支的基础上，不设立集体股，只设立个人股。”
    第二，为解决家庭人口变动与股权固化的矛盾，《指导意见》较原《实施办法（试行）》增加了对个人股继承和流转的内容，提出较为具体的要求。

    （四）股权收益分配

    为对应“允许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在承担集体经营和管理费用开支的基础上，不设立集体股，只设立个人股”的条款内容，对股权收益分配中明确“不设立集体股的，需在章程中明确，集体资产经营收入在扣除集体经营支出和管理费用，弥补上年经营亏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后，再按个人股进行分配”。

     （五）建立健全组织架构
    在原《实施办法（试行）》中，由于各种原因，对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架构没有具体的设定，这次修订后的《指导意见》，在原实施办法的基础上，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并根据我市实际，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要求，并对不规范的称谓进行修正，如不再称呼股东董事会，统一称为社委会或理事会。

    （六）组织实施
    根据我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以及当前农村改革工作重点，《指导意见》对推进和完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提出了工作要求：一是尚未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和股权没有固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结合中央和省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部署和安排，逐步完成股权固化。二是尚未制定和完善股权继承和流转实施办法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要尽快制定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办理流程，并在组织章程给予明确，用于解决新增人口与去世股东的股份权益问题；对于需要设立募集股用于调解特定人员享受股份权益问题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要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科学评估股权价值，经民主议事程序表决后方能实施。三是结合实际，对运行多年的组织管理章程进行修订，促进股份合作制运行更加规范有序、更加符合法律法规，农村股份合作制持续健康运行。四是要建立严格完善的管理机制，督促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按章管理、按章办事，切实把章程的各项条款规定落实到位，确保章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